
江苏省政府采购合同

( 合同编号：JSZC-320902-JZCG-G2025-0046001 )

经公开招标采购，盐城市亭湖幼儿园（以下简称“甲方”）、江苏宸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同意按照以下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1、合同文件

下列内容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 生产厂家参加2025 - 2026年度江苏省省市联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政府采购项目

的投标文件。

(2) 生产厂家与省、市采购机构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优惠政策及服务承诺）。

(3) 甲方、乙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

2、采购计划

采购编号 采购内容 采购预算

ZC3201000002025000420

采购品目: 物业管理服

务

采购内容: 物业服务

组织形式: 集中采购机

构采购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 210000

4、合同金额(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叁仟贰佰叁拾柒元叁角肆分

5、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货物全部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在规定的时间调试、交付使用、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凭乙方全额销售发票， 7个工作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

6、交货时间和地点

本合同货物的交付时间为：合同签定后 30天（不得高于政府采购合同中规定的时间)，具体时间
由甲乙双方在上述约定时间范围内商定；交货地点为：盐城市亭湖区青年东路19号绿阳汇城市广

场22幢701室-9(5)。交货方式由甲乙方同商定。

7、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采购品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保证

货物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符合其产品的质量保证要求。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乙方所提



供的货物不是原装合格正品，经查实后，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退货，并按原价货款退还甲方，同

时，甲方按有关规定有权要求索赔。

8、乙方声明

乙方对本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不能排除所供采购生产厂家政府采购合同承担的责任。乙方承诺

所供采购价格不高于所供采购生产厂家规定的标准。所承诺服务不低于所供采购生产厂家规定的

标准。乙方承诺作为生产厂家执行政府采购合同的代表，忠实履行生产厂家与江苏省政府采购中

心所签订的供货协议内容

9、合同纠纷处理

本合同签订后所发生的经济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甲方直接与乙方进行处理；

同时江苏省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有权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对违规方进行处罚。

10、合同生效及其他

本合同未再声明的其他各项内容均见本合同第一款“合同文件”中；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两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

乙方、各持壹份。

甲方：

盐城市亭湖幼儿园

联系人：陈姝蓉

签订日期：2025-10-12

单位地址：亭湖经济开发区新民村6组

电话：17851690965

邮政编码：

乙方：

江苏宸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苏宸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5-10-12

单位地址：盐城市亭湖区青年东路19号绿

阳汇城市广场22幢701室-9(5)

电话：15950226976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

行

账号：402010100100443730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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